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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爱祖国从体育锻炼开始 ”三江学院学生阳光体育节暨阳光太极拳活动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全民健身条例》、《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精神，大力推动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广泛深入开展，不断丰富广大学生课余体育文化生活，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特举办“三江学院学生阳光体育节暨阳光太极拳活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三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三江学院体育部  三江学院学工部  

三、参加单位： 三江学院各院系

四、举办时间：2012年12月11日—14日   6：30-7：00

五、启动仪式时间：2012年12月11日      6：30

六、活动地点：三江学院田径场

七、活动内容：演练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

    八、参加办法：以院（系）为单位，每队报领队一人，教练员1-2人，工作人员1-2人，12级全体新生。（东校区和南校区可同时就地举行相关活动。）
九、奖励办法：按各院系学生参与率进行排名和评奖，取前10名，颁发奖牌；另设优秀组织奖若干，颁发奖牌。

九、活动细则：详见附件1和附件2。

十、备注：

1、活动前将举行启动仪式，请各参赛单位自备院（系）旗。

2、请确保领队的联系方式准确，以便相关事宜发生改变时及时通知。

3、比赛当天如遇雨雪天气，若无组委会通知，则照常进行。

4、领队若有其他不明事项可直接联系体育部主任：谢霞（15345188488）

5、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6、本活动所有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三 江 学 院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主题词：阳光体育活动  通知

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2年12月7日印发

附件一：
2012年三江学院大学生阳光体育活动启动仪式流程

时间：2012年12月11日 6：30

地点：三江学院本部田径场

参加人员：校领导、体育部全体人员、学工部负责人、以及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等12级新生及有关学院副院长和辅导员。

主持人：谢霞

前期准备：横幅（三江学院大学生阳光体育活动启动仪式）、摄像、音响

流程：

1、 奏国歌、升国旗

2、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武正林致开幕辞

3、 学生代表宣读倡议书

4、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云棠宣布大学“阳光体育”活动正式启动。

5、 仪式结束，开始锻炼
三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2年12月6日

附件二：
三江学院学生阳光体育节暨阳光太极拳活动细则

一、参加单位： 三江学院各院系教工和学生

二、举办时间：2012年12月11日—14日   6：30-7：00

三、启动仪式时间：2012年12月11日     6：30-7：00

四、活动地点：三江学院田径场

五、活动内容：演练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

六、参加办法：以院（系）为单位，每队报领队（部门领导）一人，教练员（可以是学生）1-2人，工作人员（辅导员）1-2人，12级全体新生。

（具体安排：12月11日、13日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12月12日、14日为外国语学院、法律系、建筑系、土木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7、 奖励办法：按各院系学生参与率进行排名和评奖，取前10名，颁发奖牌并在下一届校田径运动会中加团体总分1-10分；另设优秀组织奖若干，颁发奖牌。

8、 评比办法：由学工部负责审核、统计各院系提供的参与教师和学生的名单（包括单位、姓名、学号等详细信息）；由体育部负责提供音乐、协调队伍、领拳并根据参与率和组织演练水平进行排名和评奖；

9、 各院系学生必须穿运动鞋，但可根据需要设计本队队服，配备手套等，突出本院系特点。
注：三江学院东校区和南校区可同时就地举行相关活动。
三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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